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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引言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关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创新的方向与未来。将人工智能作为使

能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生态及全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共同愿

景。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各个国家、政府间组织、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工作通

过学术机构、产业、政府等以各种方式积极推动相关原则、政策、标准、法律的制定、技

术与社会落地。虽然来自各个国家、组织的努力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建立的，但是文化的

差异恰恰提供给我们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和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如《论语》中有言

“君子和而不同”。建立跨文化互信是全球和谐发展的基石。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将是全球科技、社会领域的持续性重要议题。为此，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

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携手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

等单位共同发起《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译丛》，将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文献进行遴选，组织翻译，并介绍给全球读者。期待从跨文化、跨

语言的交流中各自有所裨益，促进伴随技术发展的文化交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与人类未

来的和谐发展。 

曾毅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 

 

 

Th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re essential for the direction and futur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ing AI as an enabling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society, ecology are the common 

vision for the glob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AI. In this process, th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I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rinciples, policies, standards, laws,  and thei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groundings through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dustries, governments, etc. Although the 

effort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are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cultural 

differences provide u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opportunitie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s 

the analects by Confucius say, "Be in harmony, yet be different". Building cross-cultural mutual 

trust is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I ethics,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ously b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ence,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I Ethics and Safety, Beijing Academy of AI, together 

with the China-UK Research Centre for AI Ethics and Governance at th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jointly launched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n AI Ethics,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fforts will be put to sele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AI Ethics,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tion 

of them to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We look forward to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anguage 

exchanges,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I for the world, for humanity and for 

the future. 

Yi Zeng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AI Ethics and Safety, Beijing Academ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rector, China-UK Research Centre for AI Ethics and Governa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 

 

 

 

克服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跨文化合

作阻碍1 
 

Seán S. ÓhÉigeartaigh1,2, Jess Whittlestone1, Yang Liu1,2, 曾毅 2,3, 刘哲 2,4 

1. 剑桥大学 Leverhulme智能未来研究中心， 英国 

2. 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 

3.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 

4. 北京大学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中国 

 

摘要 

实现人工智能对全球有益需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与治理的诸多相关领域达成国际合作，同时

保证文化观与文化理念的多样性。当前，由于文化间信任缺失及跨地域合作的现实挑战等因素，

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诸多阻碍。欧洲、北美地区与东亚地区的合作将在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发展上

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上地区在开展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 

本文认为扩大基于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跨文化合作前景可观，且有因可循。人们往往低估

不同文化或地区间误解的影响，但其实这些误解会瓦解跨文化信任，甚至导致根本分歧。然而，

即便存在根本区别，也并不意味着跨文化合作无法有效推进，原因有二：（1）合作并不代表着需

要在人工智能所有相关领域达成统一原则或标准；（2）尽管对某些概念性的价值观或原则存在分

歧，各方也依旧可能在实际问题上达成一致。本文相信，在促进人工智能伦理以及治理方面的跨

文化合作中，学术界扮演的作用至关重要，包括建立相互了解的深厚基础以及阐明何时有必要且

有可能求同存异。本文对实际行动与方案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翻译核心文件、发表核心文件

多语种版本，研究人员交流项目，以及推进与跨文化话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治理；跨文化合作 

 

 

1.引言 

人工智能用途广泛，因此成为全球诸多国家的核心科技（Brynjolfsson and McAfee，2014）。

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技术的用途尤其广泛，已经成功应用于诸多领域，如语言翻译、

 
1 本文英文版 2020年 5月 15日在线发表于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期刊，英文原文可通过以下地址访

问：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347-020-00402-x。本文中文译文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http://www.ai-ethics-and-governance.institute/)组织翻译。本文责任作者联

络方式(Seán S. ÓhÉigeartaigh so348@cam.ac.uk)，本文两位国内作者请联络：曾毅(yi.zeng@ia.ac.cn), 刘哲

(liu.zhe@pku.edu.cn)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347-020-00402-x
http://www.ai-ethics-and-governance.institute/
mailto:so348@cam.ac.uk
mailto:yi.zeng@ia.ac.cn
mailto:liu.zh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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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教育、物流、交通等等。从国家、国际、或全球层面来看，人工智能都显然对于经

济、社会以及文化都具有深远影响。由此，各界对于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日益提

升，人工智能伦理指的是，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对于人类福祉与其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如自主

权、尊严）有深远影响，人类应当如何发展并应用人工智能系统等相关问题。人工智能治理的问

题与实践结合更紧密，指通过基础规则、治理框架、或更“软性”的方式（比如行业规范、道德准

则）确保社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合乎伦理2。 

 

跨文化合作对于实现相关的伦理及治理举措至关重要。 此处“跨文化合作”具体指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或国家的团体协力合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治理能够造福社会。 本文主要

讨论跨国合作， 具体事例包括（但不限于）： 各国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合作完成项目，采取安全可

靠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系统；建立各类沟通渠道，确保着眼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国际讨论能够

平等汲取多样的国际视角；邀请各国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实践准则、标准及法规。 跨文化合作应

当推广，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各方一定要遵循同一套人工智能规范、标准、或法规，也不意味着

方方面面至始至终需要订立国际协定。 跨文化合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确定需要国际准

则或协定进行规范的问题，或者确定需要突出文化差异的情况。 

跨文化合作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保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全球社会效益，共

享某个地区的先进技术从而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并确保社会共同进步且人工智能为各个地区带

来一致的积极效益，要实现上述目标，合作必不可少。 第二，通过合作，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

共享专业知识、资源以及实践范例。 由此可以更早实现有益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可以合理处理潜

在的伦理问题以及关键性安全问题。 第三，如果缺失相应合作，可能会导致国家或不同商业生态

系统间的竞争压力，从而在安全、伦理、以及人工智能社会效益发展等方面的发展投入有所缺

失。（Askell et al.，2019；Ying，2019）。 第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诸多实际因素上，

如为确保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人工智能在主要搜索引擎以及智能驾驶领域

的应用）能够有效融入不同监管环境，并与其他地区实现科技互联（Cihon，2019）。 

在东亚及欧洲相关领先学者3的见解基础上，本文对于如今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跨文化合作

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提出可行解决方案。 本文着重关注欧洲、北美与东亚之间的合

作， 因为这些区域如今在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相关国际对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Jobin et al.，

2019）。近期，上述地区不同国家间在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领域的竞争及矛盾分析数量众多，尤

其是对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及矛盾的分析。 本文的讨论以及建议适用于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相关国际

合作，并希望可以以此促进更多区域间的合作。 

 
2 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治理密切相关：治理方案通常为伦理原则的实际体现，而伦理框架也是发展相关

政策法规的起点。 如今人工智能伦理更具实践性，衍生出诸多关于人工智能在社会中应用合乎伦理的原则

与指导方针，于是很多“软性”治理方案也被纳入人工智能伦理。 因此，本章中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泛

指判定伦理问题、归纳问题、以及在治理方法中加以应用的整个流程。 
3 2019 年 7 月，我们举办了跨文化信任研讨会（https://www.eastwest.ai/），与会者有来自英国大学（剑桥大

学、巴斯大学）、中国（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以及日本大学（庆应义塾大

学）与协会（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的代表。 这些代表都一直高度参与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相关对话以

及跨欧洲、北美、亚洲的合作项目。 本次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学术界在构建人工智能跨文化信任当中的角

色，本文也从中有所借鉴。 这并非意味着只有会议关注讨论涉及的地区才具有重要性，也不表明与会代表

的观点以及专业知识能够完全代表他们所处地区的各类观点与专业知识。 我们认为本次研讨会推进了发展

进程，建立起了重要沟通网络，提出了可行性观点及理论基础，为后续发展搭建了良好基石。该研讨会论

遵循查塔姆宫守则。 

https://www.eastwes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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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愈渐完善，人工智能应用愈发有效、普遍，相应的风险也只会逐渐增高。若跨

文化误解、信任缺失在学术研讨以及公开讨论中逐步固化，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可能会更加困难。

出此考虑，全球文化合作更应当尽早建立。因此，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就引导人工智能影响培养

共识与深远合作关系是当务之急。 

 

2. 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在塑造全球人工智能对话中的角色 

在企业和政府的资助下，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在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研究及发展中的投入尤

为雄厚（Benaich, Hogarth，2019；Haynes, Gbedemah，2019；Perrault et al.，2019）。诸多文章从

竞争角度入手梳理了美国与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进程（Simonite，2017；Allen, Husain，

2017；Stewart，2017），但此类框架在规范与叙述的层面上都饱受争议（Cave, Ó hÉigeartaigh，

2018）。 

经深思熟虑，上述地区的学者与政策社群积极响应，从地区与全球两个层面规划人工智能伦

理原则与治理建议的发展，并在政府相关举措中可见一斑。例如，欧盟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相

关的活动在其第一、二版报告中发表了相应伦理准则、政策，并提出了投资建议4。英国政府致力

于“与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就如何实现安全、符合伦理、创新的人工智能达成共识”（2018年 5

月）。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致力于“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加强机器人异化和安全

监管等人工智能重大国际共性问题研究，深化在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7）。 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地区也各尽其能，推进各组织论坛中探

讨国际人工智能标准的工作，其中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5、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6

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7。 

北美、欧洲及东亚地区的显著作用更体现于其对于多利益相关方、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与组

织，如人工智能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8、未来学会（Future Society）9、人工智能治理国

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Governance of AI）10及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on AI ）11（Hudson，2019）。诸多重要的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会议都在上述地区举

办，例如美国“有益人工智能”（Beneficial AI）系列会议12、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系列年会

（Annual Conferences of Beijing Academy of AI）13、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14、美国人工智

 
4 链接：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high-level-expert-group-artificial-intelligence 
5 在人工智能标准委员会的 28 个成员国中，有 22 个国家来自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地区

（https://www.iso.org/committee/6794475.html）。 
6 例：参见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人工智能原则文件《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中的协会成员：
https://standards.ieee.org/content/dam/ieee-standards/standards/web/documents/other/ec_bios.pdf 
7 例：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人工智能专家组（AIGO）成员：https://www.oecd.org/going-

digital/ai/oecd-aigo-membership-list.pdf 
8 https://www.partnershiponai.org/partners/ 
9 https://thefuturesociety.org/our-team/ 
10 https://icgai.org/icgai-members/ 
11 原国际人工智能事务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AI），由加拿大及法国（而非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联

合发起（https://www.canada.ca/en/innovation-science-economic-development/news/2019/05/declaration-of-the-

international-panel-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12 https://futureoflife.org/beneficial-agi-2019/ 
13 https://mp.weixin.qq.com/s/tAGOoqqA6ods9uaigWE7uA 
14 http://newsen.pku.edu.cn/news_events/news/global/9133.htm 

https://www.iso.org/committee/6794475.html
https://standards.ieee.org/content/dam/ieee-standards/standards/web/documents/other/ec_bios.pdf
https://www.partnershiponai.org/partners/
https://thefuturesociety.org/our-team/
https://icgai.org/icgai-members/
https://www.canada.ca/en/innovation-science-economic-development/news/2019/05/declaration-of-the-international-panel-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https://www.canada.ca/en/innovation-science-economic-development/news/2019/05/declaration-of-the-international-panel-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https://futureoflife.org/beneficial-agi-2019/
https://mp.weixin.qq.com/s/tAGOoqqA6ods9uaigWE7uA
http://newsen.pku.edu.cn/news_events/news/global/91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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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伦理以及社会会议（ACM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Society conference）
15、先进机器学习会议衍生的治理与伦理研讨会等等。 

本文考虑了以下几种情况： 

a. 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b. 北美、欧洲以及东亚在推进全球伦理以及治理对话上的突出贡献；以及 

c. 从竞争角度入手分析发展进程，整合出的深层矛盾以及关于伦理与治理根本问题上

的争议。 

因此，本文关注了阻碍上述地区与文化实现知识交流及合作的因素。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影

响范围应置于全球，需考量各国、各文化扮演的角色，本文并未对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跨文化

合作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对于后续研究而言，重点在于关注科技大国与科技进口国间日益凸显的

权力与影响力不平等（Lee，2017），以及科技大国在全球治理与伦理对话中加入科技进口国、增

强其自主权的责任。 

3.人工智能跨文化合作的阻碍 
 

虽然已有众多关注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问题的国际联盟，但就立足于指导人工智能发展与应

用的规范、原则以及治理框架、真正实现跨文化合作，仍有诸多阻碍。 

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信任缺失是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实现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

美学者、技术专家以及决策者之间尤其缺乏信任16，原因如下： 

（1）近年来，两个大国间日积月累的政治矛盾日益深化，如今导致人工智能发展竞争成

为“东方”及“西方”国家间的竞赛17。 

（2）由于两地区推崇的哲学传统不同，在数据保密等关键问题上，相关工作认为“西方”

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差异巨大且不可调和（Larson，2018；Horowitz et al.，2018；

Houser，2018）。 

近期科技以及政治的发展也加剧了这种信任缺失的情况。这包括对美国科技巨头在公众以及

政治影响的担忧（Ochigame，2019），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看法与反响（Chorzempa et al.，

2018；Song，2019），对人工智能科技应用在争议性领域的担忧，其中广泛讨论且广受争议的案

例包括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入境管制（Whittaker et al.，2018），美国的犯罪风险评估（Campalo et 

al.，2017），以及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的跟踪（Mozur，2019）。 美国政界及国防领导人

的敌对性言论加剧此类矛盾。 近期媒体报道谈及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威胁”的意图18，以及更

广泛层面上，由于担心中国科技进程会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造成威胁，将中国视为敌对性质的“对

 
15 https://www.aies-conference.com/2020/ 
16 这种信任缺失的情况尤其可见于七月份的研讨会。 多位参与者表示了解或参加过讨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进程地缘政治影响的研讨会，但这些研讨会将中国代表排除在外，还有将（从西方角度出发）“针对中国采

取的措施”列为重点的相关活动。 
17 Ess（2005）对“东方”和“西方”两个术语提出质疑，表明这并非刻画国家或文化多样性的准确术语，而是

殖民主义的产物。 然而，由于缺少合适的著述描述本文提到的广义文化差异，各类文献中仍大量运用这两

个术语。因此，虽然深知两词具有局限性，本文仍将采用这两个术语。 
18 “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带来威胁，而我们想要成为威胁。”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Patrick Shanahan 在写给国防

部部员的邮件中如是说道（Houser，2018）。 

https://www.aies-conference.co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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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的评论（2018年 6月）19。 若文化间不信任持续加剧，则可能严重削弱人工智能发展及治理

全球合作的机会。 

此外，如今尚不明确已有跨文化合作与联盟得以发展到何种程度，能否有力规范美国、中国

以及两国大型跨国公司等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为体。 即使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能够在人工智

能伦理框架的原则上达成一致，要落实这些原则，实际上也难以直接牵制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

起主导作用方的行为。 

全球合作亟待推进，而各方因文化、地理因素各异，实施办法也有各自的敏感需求，如何在

二者间寻求平衡也是实现有效合作的另一挑战（Hagerty, Rubinov，2019）。我们需要力求避免某

个或者几个大国将本国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Acharya，2019）。在某些特定领

域（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支持医疗服务），不同文化对于不同利益平衡的理解也千差万别（Feldman 

et al.，1999）。以区域为单位落实标准以及治理方案较为困难，但十分必要。 应用在不同文化区

域的人工智能系统也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因此需要匹配不同的治理方案（Hagerty、Rubinov，

2019）。 

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某些方面，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如自动索敌与自动攻击）可能会触及人权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底线（Asaro，2012）。 此外，

如果在战场实现自动化信息搜集、决策制定以及反馈，可能反而事与愿违，使冲突不断升级。因

为事件发生频率变快，也需要反应速度加快，而人类难以作出相应的有效判断或实行监管

（Altmann，2019）。 在这两种情况下，追求军事科技进步的国家可从人工智能获益，但是如果

缺乏国际协定或标准，其整体影响很可能极不稳定20。 对于人工智能科技在单一地区研发、其他

地区加以应用或部署的各类情况而言，国际协定至关重要。 因此跨文化合作的一项关键任务就在

于确认国际协定对于哪些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并将这些地区与其他无需特定方式约束的地区加以

区分。 

两国合作还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包括语言障碍、地域距离、移民限制等，这些问题限制了不

同文化及研究群体进行交流与合作。此外，虽然科学无国界，但是大多科学期刊却仅有英文版

本。 

4.克服合作阻碍 
 

实现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跨文化合作困难重重，但本文认为仍有推进进程的可行方案，且

当下并不需要解决更深刻的问题，例如无需在所有基础伦理与哲学问题上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

识，也无需当即解决国家间数十年以来的政治矛盾。 

 

建立深度相互理解，包括围绕分歧达成共识 

对于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未来发展而言，国家间的不信任是一个严峻问题。本文所指的不

信任一定程度上由相互间的误解与错误认知引起。因此，为建立更牢固的跨文化信任，首先要建

立正确认知、消除误解，增进不同文化与国家之间的互相理解。 

 
19 2019 年华盛顿举办的安全论坛引用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 Kiron Skinner 谈及中国的言论：“此次斗争

的对手与美国拥有截然不同的文明与意识形态，这是前所未有的”，“在非白种人中，我们头一次碰到这样

势均力敌的对手”（Gehrke，2019）。 
20 若缺乏国际网络安全实践与准则的共识，受人工智能密切影响的（Brundage et al.，2018）数字安全领域

也同样可能面临更大挑战（联合国大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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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东西方在人工智能领域上建立信任的主要阻碍在于这些地区的基本价值观存在本质差

异。因此，双方对于如何发展、应用以及治理人工智能的伦理考量存在不同理解，有时甚至相互

冲突。 虽然不同文化间确实存在价值观差异，但是有关这些差异如何体现的论断通常只是尚待检

验的理论，也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缺乏实践证据（Whittlestone et al.，2019）。认为“东方”和

“西方”的伦理习俗有本质冲突只是对双方关系进行一概而论，具体而言，还需研究双方地区内部

诸多不同的哲学传统，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在相关哲学观点上也存有重大差异（Gal，2019），

并且“西方”哲学价值观和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所改变（Russell，1945）。概言之，双方的伦

理及文化价值观都在不断发展，这些变化在《世界价值调查》21以及《亚洲晴雨表调查》22等项目

中都有所体现。 

人们通常认为，不同地区伦理、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治理方法的基础。例如，隐私问

题通常被视为东西方价值观重大不同之处，因此人们认为，相较于美国和欧洲而言，中国对于数

据隐私的管控相对宽松。但是这些论断十分空泛，没有足够的论证或者实证分析支撑（Ess，

2005；Lü Yao-Huai，2005），因此造成了双方的重大误解。首先，美国与欧洲在隐私概念

（Szeghalmi，2015）和相关法规（McCallister，2018）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中国对于西方社会

的理解往往忽略了这些内部差异，过于关注美国的特点23。其次，西方对于中国数据保密问题的

理解并不与时俱进。早在 2005年，吕耀怀（2005）就指出，中国信息伦理文献没有美国成熟，但

是受到西方学者的强烈影响，其发展进程也日新月异。诸多中国学者、决策者发表了相关的学术

论文及报告，强调了数据隐私在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发展中的重要性（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

院， 2019；Fu，2019；Zeng, Lu, Huangfu，2018；Ding ，2018b）。中国相关管控行动开始提出

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原则，中国政府禁用了 100个违反个人数据隐私标准的应用程序，并要求数

十个应用实行整改，调整数据收集及储存方式24。这并非说明这些国家在数据隐私价值观、准则

及管控发行不存在重大差异，而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这些差异的认知过于笼统也不够了解。 

观念差异也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SCS）的理解上。 西方媒体、政策界以及学者对

于该体系关注度极高，并视其为中国政府奥威尔式社会管控的实例（Botsman，2017；Pence，

2018），代表与西方世界文化和政府截然不同的价值观（Clover，2016）。但是中国与西方都有

大量资料表明这是对该体系的误解。 许多学者指出，人们通常误认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是统一衡

量中国 14亿公民的唯一平台，而其实是一个提供不同角度的信用解读的个人网络平台，主要来自

金融机构的社会信用评分（而非基于大数据的综合评价）（Mistreanu，2019；Sithigh 、Siems。 

2019）。Song（2019）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提供的衡量标准多用于解决诈骗以及当地政府的腐败

问题。 Chorzempa等人（2018）也提出，“诸多社会信用的核心要素，例如黑名单、广泛监控等，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中已经存在。”中国社会信用系统日益发展壮大，其当下以及未来具体实施

还仍需得到重视。若能更明确理解该体系的工作原理、应用方式、对中国公民的影响，则能够建

设性推进伦理与治理等问题的相关讨论。 

由于美国、欧洲、中国等地长久以来缺乏共有知识和文化语境，地区间存在误解也就不足为

奇。因此我们应当谨防因操之过急而产生无法调和的根本性分歧。目前双方都存在误解。例如，

 
21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22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23 诸多中国学者在前述 7 月研讨会中提到此种误解。 
24 2019 年 11 月，中国公安部禁用了 100 个不满足个人数据隐私标准的应用程序；在 2019 年调查了 683 个

应用（国家网信办 2019）。2019 年 11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 41 个应用程序，它们必须在 2019

年年底前进行整改以达到数据法规需要整改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9）。 2018 年 7

月，中国山东报道一起涉及 11 家侵犯个人信息公司的案件（Ding，2018c）。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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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美国和中国民众对于对方国家的特质和特性存在诸多误解（Johnston, 

Shen，2015）。如前所述，报道中也显示出中国也常常将西方社会的多样性简化为单一的美国生

活模式。同时，美国和欧洲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的了解也不够全面（Chen , Hu，2019），屡屡未能

预测中国的自由化（或自由化缺失）或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学人》，2018；Cowen，2019；

Liu，2019）。语言障碍也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伦理以及治理进程的一大障碍

（Zhang，2017；Ding，2019）。Andrew Ng在 2017年《大西洋月刊》的一次采访中指出：“语言

问题造成了一种不对称：中国研究学者通常掌握英语，能充分利用所有的英文文献。 但是对于英

语为母语的人群而言，想要接触中国人工智能团体则难上加难”（Zhang，2017）。例如，腾讯发

布的人工智能策略著作（Tencent Research Institute et al.， 2017）就涉及到关于伦理、治理以及社

会影响的深度分析，但却鲜见英文报道提及（Ding，2018a）。甚至在诸如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的

公共投资水平这类实证问题上，美国广泛报道的数据也可能出现大范围不准确的问题（Acharya、

Arnold，2019）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北京共识》（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2019）以及其他世界范围内

推进的类似原则（Cowls, Floridi，2018）在核心挑战方面的论述有大量重合之处（Zeng, Lu, 

Huangfu，2018；Jobin, Ienca, Vayena，2019）。《人工智能北京共识》明确提到了其他文件涉及

到的核心概念与价值观，包括人工智能应当“造福全人类”，尊重“人类的隐私、尊严、自由、能动

性、权利”；做到“尽可能公正，减少系统中的歧视与偏见；提高系统透明性，增强系统可解释

度、可预测性”。此外，《人工智能北京共识》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均提出人工智能发

展需要公开及合作，后者尤其鼓励“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跨国界的交流合作”（Laskai, 

Webster，2019）。然而在实践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于同样的准则会有不同的解读，重视程

度也不同（Whittlestone et al.，2019），这可能是造成误解的更深层原因。 例如，我们不能直接

认为与“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更加注重隐私。相反，我们应当细致入微地研究，在隐私与

安全等其他重要价值冲突时，不同地区如何进行取舍（Capurro，2005）。同样，虽然诸多文化重

视人类能动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探究在不同背景下这种价值观背后传递的深层寓意与哲学理念

（Yunping，2002）。 

长久以来，国家间的误解已然根深蒂固，为了建立更加牢固的跨文化合作，我们首先需要认

清与人工智能伦理联系紧密的误解，在争议集中点以及最能影响治理方案的争议达成相互理解。 

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伦理上的分歧，而不是治理方面的分歧。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虽然不同群

体各具伦理观点，但也仍会在某些治理准则上达成一致。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进行讨论。这样做

也利于区分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误解（比如其他国家的科技投资或者数据保护法），以及化解

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哲学等与人工智能间接相关的误解，毕竟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对策。 

强调误解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相关的所有跨文化矛盾本质上都基于误

解。在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民用部门、私营部门、军事部门融合的程度和特质，以及社会政

策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分歧一直难以更改。但是，若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减少误

解，将有助于更清楚地定位这些根本差异，同时找到能够达成充分共识并开展有效合作的环境。 

这是解决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跨文化合作挑战的首要任务。 

 

求同存异建立合作途径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以及更广泛社会问题上的分歧无法根除，但这并不影响达成共识及合

作。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面临的关键挑战是明确准则、标准以及制度达成跨文化共识

尤为重要的领域，这些领域还需容纳或鼓励不同的理解以及方法。这一挑战本身就需要通过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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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作解决。该挑战所依据的信息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人工智能影响的理解，以及不同群体

的需求与愿望。《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中便阐述了上述对策，

并提出： “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在充分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实践的前提下，推动形成

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Laskai, Webster 2019）。 

地域以及文化在抽象层面的伦理认知以及高层次原则的差异未必会阻碍在规范与治理的具体

方面达成共识。如果没有在根本伦理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无法签订实质性协议，《禁止核武器条

约》等许多重要的国际协议也不可能实现。法学领域的“未完全理论化协议”（Sunstein， 1995）

指出，即便人们的根本观点或抽象观点持不同意见，但对于如何解决具体问题往往会达成一致意

见。这一点是执法的关键所在，对于广义上的多元社会也一样重要。多位学者在关于跨文化信息

伦理的论述中提到旨在达成“重叠共识”（Rawls ，1993）的相关概念，即不同群体或者文化体支

持同一套规范或实践指导方针的出发点可能不尽相同（Taylor, 1996；Søraker, 2006；Hongladaro，

2016）。例如，Taylor（1996）探讨了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引入国际公认的人权规范。虽然

西方哲学与佛教等其他哲学体系在人类主体的重要性及其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等本质问题上观点

相异，但是两种哲学体系最终都揭示了同样的人权规范。 

Wong（2009）批判就跨文化信息伦理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并不现实，认为这样制定的规范可能

会过于“薄弱”，缺乏全面的规范内容。Søraker（2006）针对信息伦理的“实用”方法也提到一种类

似的反对意见，即由于这样的共识并非充分基于实质规范内容，可能会较为脆弱。然而，从 

Søraker对这些反对意见的回应可见，“重叠共识”旨在达成一致的规范以及实践指导方针，这些共

识由诸多哲学及规范观点产生、支撑，因此更为牢固。但应当与此类情况明确区分的是，某一种

文化企图通过实用论据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在他人之上，或是数个文化体达成共识，但出于某些

原因没有形成规范内容。本文在后一种情况上认同Wong的观点，即认为这样的情况值得担忧。

Taylor提出的案例表明人权受诸多哲学观点支撑，可以体现此种重叠共识几经证实，存在合理

性。 

本文认为，与就共同认同的根本价值观达成国际共识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在规范及实践

性指导方针方面存在重叠共识的领域，从而确保人工智能对人类有益。这也是近期诸多提案所遵

从的目标25。对高层面伦理原则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充分正当（Benjamin，1995）。若要

树立牢固可靠的人工智能规范、标准以及法规，最佳方式即为提出不同价值体系都推崇的共识。 

 

在实践中落实原则 

理论上可以促进互相理解、达成治理方法共识之处也可能遭到反对，反对者认为在实践中影

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比较困难，因为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必须影响大国与实力雄厚的公司的行

为，而这些国家或公司的合作意愿并不强烈。 

国家、企业与其他主体间复杂的权力变动与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所涉及的问题也息息相关，

但是本文不在此做深度讨论（然而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仅简要解释这层障碍为何不会影响

本文论点。历史先例表明，虽然利用公众以及学术团体的影响力促使权力主体解决全球性重要问

题较为困难，但是仍然可行。实证表明，大范围、跨文化的“专家组”（比如某个领域的专家网

络）可以促进国际政策方面的有效合作（Haas，1992）。例如，军备控制专家组在冷战期间推进

 
25 例如，Florid 等人于 2018 年提出了“统一框架”；Awad 等人于 2018 年探讨“为机器伦理发展全球以及社会

接受的原则“；Jobin、Ienca 与 Vayena 于 2019 年调查了关于构建符合具有伦理的人工智能的“全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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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核武器控制问题的国际共识，帮助美国与前苏联建立合作关系（Adler，1992），还有生态学

专家组成功协调了国家政策，保护了平流层中的臭氧层（Haas，1992）。 

在人工智能领域，员工的积极行动、国际学术研究与各项运动早已共同影响到了大型企业、

国家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在军事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案例中这样的影响最为显著。国际学术界及

民间团体的专家发起诸多声势浩大的运动，表达对于在战争中应用人工智能的担忧，其中包括国

际机器人武器控制委员会（ICRAC）以及禁止杀伤性机器人运动。这些运动推进了联合国特定常

规武器公约会议（CCW，该会议就禁止集束弹药、激光致盲武器以及地雷进行协商）对致命性自

主武器（LAWs）的讨论（Belfield，2020）。90个国家对致命性自主武器表达立场（多数是在联

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上提出的），28个国家同意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的使用26。2018年，

4000多位谷歌员工签署抗议请愿书，部分员工辞职，以此抗议谷歌参与五角大楼 Maven人工智能

项目。这个军事项目旨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录像分析（Conger，2018）。部分来自美国、欧

洲、日本、中国、韩国等地的学者也组成运动组织，公开发表文章以及公开信，支持谷歌请愿员

工（ICRAC 2018）27。谷歌随即宣布不会与Maven项目续签合同，也将退出美国国防部 100亿美

元云计算合同的竞标（Belfield，2020）。 

在更广义的层面上，国际学术界及民间团体的努力有助于规范原则，为日后制定更具约束力

的法规提供了坚实基础。例如，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追求卓越和信任的

方法》（欧盟委员会，2020），提出“未来欧盟监管框架的政策选择，将决定何种法律要求适用于

相关主体，尤其侧重于高风险应用”（欧盟委员会，2020b）。《白皮书》受到了欧盟人工智能高

级别专家组（由来自欧洲学术界、行业及民间团体的 52名专家组成）工作成果的极大影响28。无

独有偶，与美国学术界、工业以及政府利益相关方经过历时 15个月的讨论后，美国国防部正式提

出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美国国防部，2020），并雇佣专员具体执行工作（Barnett 2020）。虽

然在这两个案例中咨询的团体都限制在某一区域，但是不同地区在制定准则上的一致性以及重叠

度表明，与更大范围知识群体的跨区域交流实质上提供了诸多想法和建议。这表明，跨文化合作

和共识中提取的见解可以纳入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法规框架。 

 

5. 建议 

学术界在支持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的跨文化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研究可以探索亟需

合作的领域以及合作类型，制定方案可以克服更多合作中的实践障碍。本文提出了许多问题，需

要不同领域的学术专家进行解答，问题包括：阻碍区域间合作的最大误解为何？何处需要基于人

工智能伦理和治理的国际协议？在保留伦理问题分歧的同时，如何对具体的治理标准达成一

致？。 

以下建议指出了学术中心、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可以采取的若干步骤，从而促进基于人工智

能伦理和治理的跨文化理解与合作。在这些领域中，部分优质项目已经进入正轨。然而，本文认

 
26 中国支持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全自主武器，但不反对全自主武器的研发。美国、俄罗斯、英国、以色列及

法国则反对这一禁令（Kania，2018）。 
27 国际机器人武器控制委员公布了一封由上千名学者及研究者联名签署的公开信，禁止杀伤性机器人运动

成员也通过发表公开文章以及公开信的方式联系企业领导，以此支持谷歌请愿员工，参见：

https://www.stopkillerrobots.org/2019/01/rise-of-the-tech-workers/。 
28 进程以及组成信息参见：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high-level-expert-group-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stopkillerrobots.org/2019/01/rise-of-the-tech-workers/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high-level-expert-group-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high-level-expert-group-artificial-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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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工智能在新领域和新地区的应用速度值得关注，呼吁学术界加强重视在更广泛的伦理和治理

研究项目中建立跨文化桥梁，并将跨文化专业知识纳入其中。 

制定基于跨文化合作的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研究议程。提升跨文化合作研究项目对于建立支

持国际政策合作的国际研究社群而言至关重要（Haas，1992）。 

符合此类合作要求的研究项目应进行比较性、前瞻性的实践，探索在不同文化中对于人工智

能社会影响的积极愿景和突出担忧有何不同。这有助于形成国际化视野，明确人工智能发展中应

当达成或避免的方面，指导关于伦理和治理框架的实际讨论。达成共识很可能可以力挽狂澜，安

全与保障是全球人类文化的基础，因此制定协议、规避文化威胁成为更容易着手的切入点。然

而，本文认为重视积极愿景也尤为重要。跨文化学者协力打造人类共享的美好未来，也是一种深

入研究共同价值观中细微差别的良策。 

与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这些国家的持续、预期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此类

研究过程中应确保在当地专家指导下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应用决策，这样才能将决定权落在当

地群体手中（Hagerty 、Rubinov，2019）。从更切实的层面而言，国际研究组织可以实现高效合

作，从而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保障和避免社会危害的研究、专业知识及数据集的国际共享框架。 

不同地区和文化体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对于进一步推进跨文化合作本身也至关重要。本文中

的讨论（尤其是第四节）指出了许多亟需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点： 

● 探索、明辨并改变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价值观、假设和优先级在不同文化中的既定差

异，要做到29： 

o 分析基于不同哲学传统衍生的科技伦理的异同点，探索这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

用、影响力及实际治理的影响； 

o 探索各个文化核心价值观差异论点的实证。例如，有项目发现、探索东西方文化在

人工智能治理的既定价值观差异，包括数据隐私、国家与个人的角色以及对技术进

步的态度等方面； 

o 理解不同社会中人工智能实际应用的优先权和限制等方面存在的地域差异，以及这

些差异对人工智能研发的影响。 

● 深入分析，明确人工智能治理需要达成全球共识的领域，并将这些领域与包容或鼓励跨文

化差异的领域区别开来； 

● 从跨文化层面助力国际以及全球在需要人工智能标准关键领域制定人工智能标准；探索灵

活治理模式，确保地区特色与国际标准相匹配； 

● 探索模式及方法，包容根本或抽象伦理问题分歧，在具体案例、决策及治理标准上达成共

识。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案例，在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方面加以应用。 

在这些领域中，部分优质项目已经进入正轨。然而，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在新领域和新地区的

应用速度值得关注，呼吁学术界加强重视在更广泛的伦理和治理研究项目中建立跨文化桥梁，并

将跨文化专业知识纳入其中30。 

翻译关键论文及报告。与其他科学领域相同，语言也是阻碍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及伦理的跨

文化理解的主要实际障碍（Amano et al.，2016）。因此，若能将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以及人工智

 
29 跨文化信息伦理领域已经存在一些探讨此问题与相关主题的精彩著述，如 Capurro（ 2005，2008）、Ess 

（2006）以及 Hongladarom 等（2009）。但本文更希望可以围绕这些主题达成跨文化研究合作，并在人工

智能伦理的实际讨论和行动中给予更高的关注度。 
30 本文的数位作者也参与了倡议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此类的英国与中国跨文化研究，参见：https://ai-

ethics-and-governance.institute/%e5%85%b3%e4%ba%8e/。 

https://ai-ethics-and-governance.institute/%e5%85%b3%e4%ba%8e/
https://ai-ethics-and-governance.institute/%e5%85%b3%e4%ba%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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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研究领域蓬勃发展的著述翻译成多语版本，则将创造极大价值。虽然很多亚洲人工智能领域的

领先学者能够熟练运用英语，但是不具备此能力的学者仍占多数，掌握中文普通话或者日语的西

方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此外，上文论述的一些误解与其他地区学者理解、引用某地区主要文献的方式也密切相关。

西方媒体将中国于 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描述为中国为在人工智能经济与策

略领域巩固全球主导地位的手段（Knight， 2017；Demchack， 2019）。但对中国而言，国家人

工智能发展目标主要是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求（中国国务院 ，2017），而不一定是国际

竞争的优势（Ying ，2019）。有些对于关键术语及要点的不当翻译造成了误解。例如，该《规

划》的中文原文指出“中国力争到 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Ying ，2019）31。然

而有些英文译文将此句翻译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如Webster et 

al.，2017）。随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前任执行董事 Eric Schmidt进而将这句话理解并表述为

“到 2030年，中国将会主宰人工智能产业。真的是这样吗？这反正是（中国）政府说的。”

（Shead， 2017）。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的措辞并未经历过大的变化，但是这句话毕竟

承载着重要寓意。原文中的措辞较为婉转地表达了中国的领导能力和发展进程，而非国际霸主的

地位。重要文件的多语种高质量翻译版本可以让学者辨别语言与上下文的细微差别，而这些信息

很可能在转述中有所缺失。 

提供文章、报道的多语种高质量翻译版本也体现出一种尊重及参与跨文化交流的意愿，可能

会鼓励进一步合作。为学术以及政策材料提供高质量译文较为复杂而且耗时很久，但本文希望这

方面的翻译能得到更有力的支持与认可。本领域有众多工作都值得赞扬，也正在蓬勃发展。比

如，Jeff Ding翻译了许多中国人工智能的主要文献（Ding，2019），中国海国图智研究院关于国

际关系、科技及其他话题的著作发行了五个语言版本（http://www.intellisia.org/），Brian Tse将英

文版 OpenAI的组织纲领等文献译成了中文32，New America将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的《三年

行动计划》译成了英文（Triolo  et a.，2018）。 

确保主要人工智能研究会议、伦理及治理会议在不同大洲轮流召开。为了提高人工智能发

展、伦理及治理的全球参与度，本文建议围绕这些话题的主要会议及论坛应当在不同大洲轮流召

开。这一做法可带来众多益处：避免来自一些地区的学者总因赶赴别处参加会议而投入大量时间

和金钱；避免签证限制对于不同地区全球研究团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鼓励当地组织者积极参

与，带动不愿出国参会的当地研究团体参与进来；鼓励组织者举行多语种会议而非单一语种会

议。 

此外还有其他积极措施。人工智能研究会议中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IJCAI）于 2019年

在澳门举行，并于 2013年在北京举行。这是头两个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此前该

会议已在日本举办了两次）。国际机器学习大会（ICML）于 2014年在北京举行，并将于 2021年

在首尔举行。国际表征学习大会（ICLR）将于 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举行，这是首次在非洲举行

的顶级重要机器学习会议。由于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相较而言是新领域，所以明确关于这类话题

召开的大型会议并不多。但若可以实现，还是要确保这些会议在不同大洲轮流举办，鼓励全球性

参与，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会议是人工智能促进会（AAAI，原称美国

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会议，因此目前在美国举行。若要针对这些话题建立国际学术团体，则需

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在中国，关注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会议迅速发展，其中包括北京智源大

 
31 在 2019 年 7 月的研讨会上，也有与会者提供了这份译文。 
32 https://openai.com/charter/ 

http://www.intellisia.org/
https://openai.com/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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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些会议也囊括了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相关的话题（不过并非明确围绕此类话题），都能

够进一步提升国际参与度。这些会议包括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多在日内瓦举办）、互联网治

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及权利大会（RightsCon）（后两者的举办地都非常多样，包

括南美、印度以及非洲，但是均未在东亚举办过）33。 

建立博士生及博士后联合和/或交换项目。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人员职业生涯初期鼓励其

参与跨文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合作和相互理解，推进研究进程。如今不同国家间建立了诸多国际

奖学金以及交换项目，最多见于中美之间的项目（例如，美国与中国达成的“知行中国”奖学金项

目以及苏世民学者项目），此外还有英国和新加坡之间的项目（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与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立的哲学或英语联合博士生项目）。据悉，这些计划都并不是明确针对人工智

能的。目前已知的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项目仅有博古睿研究院学者计划及“天下学者”国际奖学

金项目（Bauch，2019）34。建立更多类似的项目可以推动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国际合作，如今已

经有许多现存模式及倡议值得我们借鉴。 

从更宽泛的角度而言，本文支持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的相关建议，包括建立特定签证办理

途径，简化、加速签证程序并确保公正标准流程，从而支持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多学科专家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支持该组织就以上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议。 这些建议的覆盖范围囊括从事或计划从

事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工作的专家（有时不属于“技术工作”范畴）（PAI Staff， 2019）。 

 

6. 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认为学术界在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跨文化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需消除所有

基本价值观差异即可有效建立基于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社群，并且最重要的是减少文化体间的误会

与误解。 

笔者们也意识到，本文的建议无法完全消除跨文化合作的障碍，未来还需要投入诸多努力以

确保人工智能对全球有益。本文将简要点明指导这一目标的两个较为宽泛的未来研究方向。 

细致分析跨文化合作的障碍，尤其是分析与权力分配、政治矛盾相关的内容。历史成功案例

的分析表明，基于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跨文化举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践中准则、标准和

法规的制定，但在实施和执行层面仍然存在许多本文没有谈及的障碍。未来的研究可以回顾历

史，探索过去成功影响全球性准则及制度的事件发生在哪些时期、如何发生。这样的研究将具有

重大价值。 

前文已指出，除了价值观差异与文化间的误解外，与权力关系及政治矛盾相关的各类问题很

可能也对跨文化合作造成主要阻碍。关于这些问题如何阻碍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的跨文化合作的

研究将具有重大价值，有助于认识到学术项目在推进合作中的局限性，以及了解将这些方法与权

力和政治变动分析相融合的措施。 

考虑未来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跨文化合作上遇到的挑战。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可能为全球

合作带来更大规模的全新挑战，一些学者也提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像工业革命或农业

革命一样产生变革性的影响（Karnofsky，2016；Zhang, Dafoe，2019）。如果缺失严谨的全球方

向把控，这种技术进步将导致技术领先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鸿沟，体现于财

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之上。另一些学者的研究更加面向未来，提出开发具有超级人工智能系统的可

 
33 产业集群也可以参与通过国际研讨会及会议推进跨文化合作。本文推荐参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的工

作进展，以作为该领域近期倡议的范例，参见：http://www.aiiaorg.cn/。 
34 长远议题智库创立的天下学者计划也包含人工智能安全及治理的主题。 

http://www.ai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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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即超越人类智慧的通用智能；Bostrom， 2014）。如果不考虑后果和安全性，这种系统的

强大功能可能会对人类文明构成灾难性的风险。有学者提出，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关键举措在于达

成统一价值，设计符合人类价值观的系统（Russell，2019）。就共同价值观和原则达成全球共

识、设计尊重多元价值观的系统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众多专家对这种技术的未来发展存在很大分歧，大多数人认为还需数十年。但是为了达成有

效的协作成果，发展合作关系、达成必要协议也可能需要通过数十年的工作。这表明当今的合作

计划不仅必须解决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挑战，而且还应为预测和应对未来挑战

奠定基础。 

 

7. 结语 

在全球社会实现人工智能对人类最大程度的有益有赖于跨领域、跨学科、跨国以及跨文化的

深度合作。当前美国、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与不信任尤其对合作造成限制。误解更是加剧

了这种不信任，社会与政治优先权的差异也受到过分强调或误解。 

此外，如果依然认为这些地区能够在人工智能涉及到的所有重要伦理原则上达成一致，并将

这些原则纳入规则和标准中，这样的观点未免太过轻率。即便如此，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地区在

塑造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方面也不应过分占据主导地位，人工智能影响到的所有全球社群都应当

囊括其中并获得相应权力。努力实现“人工智能超级大国”间的相互理解也有两点益处：第一，可

以减少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内的主要矛盾。第二，可以提供参考经验协助发展伦理及治理框

架，从而支持多元价值观并达成适当共识。在运转良好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体系之中，挑战就在

于开发新模式，既要包括由国际共识构建并支持的原则和标准，也要有研究和政策社群满足不同

社会需求而提出的不同方法。 

从实际的角度而言，国际人工智能研究和人工智能伦理及治理团体必须仔细思考组织的活动

如何支持全球合作，或是如何促进对不同地区社会观点和需求的理解。广泛的跨文化研究合作与

交流、不同地区举办的会议以及多语种刊物有助于化解合作障碍、化解不同观点和共同目标的理

解障碍。如今政治风向愈加偏向孤立主义，研究人员跨越国家和文化鸿沟、致力在全球范围内实

现有益的人工智能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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